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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财务资助并提供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接受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鉴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境”）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拟进行换股吸收合并，为满足公司在换股吸收合并

过渡期的实际需求，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经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城发投资”）友好协商，河南城发投资拟通过委托贷款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不低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且不超过 7%/年，期限将不超过 1 年，本次借款将用

于补充启迪环境流动资金（以下简称“本次财务资助”）。 

公司以持有的浙江启迪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启迪生态”）93.419%的股

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质押担保。 

2021 年 3 月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6 月 23 日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28,852.40  174,788.67  

负债总计 131,397.89  124,355.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97,454.50  50,433.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5,853.72  48,771.60  

损益表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931.89  4,028.38 

营业利润 -1,083.42  -1,646.71 

利润总额 -1,083.38  -1,646.56 

净利润 -1,453.52  -1,771.22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22日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

第 2244 号《浙江启迪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以收益法评估，浙江启迪生态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评估价值为 113,960.00万元。 

截至目前，浙江启迪生态上不存在任何已知的抵押、质押、留置、不利的权利主张或其

他第三人权利。 

四、其他约定 

1、提前到期安排 

（1）双方同意由河南城发投资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对启迪环境进行尽职调查，启迪环

境全力配合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2）若城发环境对启迪环境的吸收合并事宜无法继续推进的，本次借款将于河南城发

投资通知启迪环境之日提前到期。 

（3）本次借款提前到期的，启迪环境应当于河南城发投资通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向河南城发投资全部偿还河南城发投资提供的借款款项及利息。 

2、担保资产保障 

（1）启迪环境同意，根据河南城发投资对启迪环境的尽职调查情况，按照河南城发投

资要求将以启迪环境持有的其他足额资产替换标的股权为本次委托借款提供担保。 

（2）启迪环境同意，未经河南城发投资事先书面同意，启迪环境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

括但不限于就此签署远期交割的转让协议、就担保资产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担保资产及其下属资产；启迪环境不在担保资产及其下属资产设置其他担保或任何权利

负担。 

（3）担保资产或其下属资产存在被法院冻结风险或被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的，启迪环

境应当与河南城发投资沟通，以其他资产替换担保资产及其下属资产，确保担保资产及其下

属资产不会被冻结或权利受到其他限制或被第三方主张任何权利。 

（4）启迪环境同意，未经河南城发投资事先书面同意，不以担保资产及其下属资产的

名义对外提供借款；并应确保担保资产及其下属资产保持正常经营。 

（5）若担保资产及其下属资产发生任何价值减损，导致担保资产的价值低于河南城发

投资向启迪环境提供的委托借款余额的 110%时，启迪环境应当按照河南城发投资的要求，

提供其他足额补充担保。 

五、后续相关事项办理 

本次拟向董事会申请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根据本公告所述

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决定放款时间、额度、利率水平等具体事项并签署相关财务资助及担

保协议，报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核准或备案后完成相关登记事宜。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财务资助系河南城发投资为支持公司与城发环境顺利实施吸收合并而为公

司提供的过渡期措施，利率参考市场同期水平，本次借款将用于补充启迪环境流动资金；浙

江启迪生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处于控股地位，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稳

定，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

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